
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
武政规〔２０２１〕１９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经研究，现将《武汉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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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

作，提升市场准入便利度，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 ７４６ 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

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以下统称住所）的登记和监

督管理。

法律、法规、规章对住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市场主体在住所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规章和管理公约，不得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条 非（违）法建筑、纳入政府征收范围内的建筑以及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用于经营活动的其他建筑，不得登记为市

场主体的住所。

第五条 市场主体在办理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时，只需提

交载明住所信息的承诺书，无需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租赁合同等

其他住所使用证明材料。 申报承诺文书由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制定。

作出虚假承诺被查实、拟申报住所存在异议、使用托管机构地

址等情形的，不适用住所申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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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不适用申报承诺制的，应当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租

赁（借用）合同等住所使用证明材料。 租赁合同经依法备案的，可

免予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 使用托管机构地址登记的，应当提交

托管合同或租赁合同。

前置审批部门已核准住所的，市场主体可凭许可证或者批准

文件直接到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第七条 多个企业可以以一家托管机构的地址作为其住所进

行登记。 下列机构可以作为托管机构：

（一）各级政府统一规划的产业园、工业园、科技园、创业孵化

器、总部基地等创业创新载体的运营管理单位；

（二）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及其他从事企业住所托管业务的机构；

（三）利用其办公楼、科技楼等适宜场所作为大学生创业集中

登记地使用的高等院校。

托管机构到登记机关办理地址备案手续后，方可为企业提供

住所托管服务。 托管机构负责托管企业的信息联络、文书送达、签

收等工作，并应当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

第八条 凡能有效划分区间，作适当物理隔离并明确编号的

同一地址，可以登记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 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电子商务平台内的自然人经营者可以将电子商务平

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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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印发

第十条 企业新增经营场所与其登记的住所属于同一区级登

记机关管辖的，可免于办理分支机构登记，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经营

场所备案即可。 法律、法规、规章对设立分支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等方式，对设立登记、住所变更登记的市场主体开展

抽查，并按照规定将抽查结果对外公示。

登记机关和前置审批部门应当及时受理、核查虚假承诺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的投诉举报，调查属实

的，依法予以处理。

对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以及利用非（违）法建筑、被征

收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管理、房管、

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进

行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可依据

本办法制定本辖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５ 年。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武政办〔２０１５〕１１９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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